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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20日下午 2:30。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2022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州市高新区新港大道33号星网锐捷科技园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7人， 代表股份197,330,02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3.831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185,959,50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1.881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2人，代表股份11,370,5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949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6人， 代表股份42,778,07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334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31,407,55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384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2人， 代表股份11,370,51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9494％。

6．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王新颖律师、陈

峰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奕豪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

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998,0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18％；反对277,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05％；弃权5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446,0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239％；反对277,2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480％；弃权5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81％。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990,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80％；反对277,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05％；弃权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438,6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66％；反对277,2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480％；弃权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54％。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990,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80％；反对277,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05％；弃权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438,6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66％；反对277,2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480％；弃权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54％。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042,3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42％；反对280,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20％；弃权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490,3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75％；反对280,3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552％；弃权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3％。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990,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80％；反对277,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05％；弃权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438,6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66％；反对277,2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480％；弃权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54％。

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或低风险理财产

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4,681,5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579％；反对2,641,051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384％；弃权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129,6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8089％；反对2,641,051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738％；弃权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3％。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关于续聘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990,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80％；反对277,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05％；弃权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438,6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66％；反对277,2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480％；弃权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54％。

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关于公司2022年信贷使用及票据质押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725,4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36％；反对594,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011％；弃权1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173,4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867％；反对594,1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888％；弃权1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5％。

表决结果：通过。

（九）审议《关于公司2022年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725,4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36％；反对594,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011％；弃权1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173,4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867％；反对594,1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888％；弃权1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5％。

表决结果：通过。

（十）审议《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控股股东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信息集团” ）、维实（平潭）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潭维实” 为此次关联交易

的关联股东参加本次会议并回避表决，信息集团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54,551,950股，平潭维

实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9,943,035股，以上关联股东持有的股份数合计174,494,985股不计入

有效表决总数。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547,336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401％；反

对27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22％；弃权10,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547,336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401％； 反对276,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22％；弃权1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审议《2021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990,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80％；反对276,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03％；弃权6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438,6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66％；反对276,8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471％；弃权6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63％。

表决结果：通过。

（十二）审议《关于制定〈董事、监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042,3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42％；反对276,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03％；弃权1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490,3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75％；反对276,8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471％；弃权1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5％。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王新颖律师、 陈峰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见证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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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 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2022年5月20日下午14:00；

2、 召开地点：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澳洋国际大厦A座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沈学如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 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 代表股份236,952,43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0.5162％。

2、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委托代理人）共6名，代表股份236,681,539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30.4813％。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270,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49％。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委托代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过记名投票表决，

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36,710,5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9％；反对241,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1247％；反

对24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87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36,710,5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9％；反对241,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1247％；反

对24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87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236,710,5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9％；反对241,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1247％；反

对24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87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36,710,5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9％；反对241,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1247％；反

对24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87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独立董事津贴及费用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36,710,5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9％；反对241,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1247％；反

对24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87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2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72,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4.0225％；反对241,

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5.97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1247％；反

对24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87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公司授信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36,710,5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9％；反对241,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1247％；反

对24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87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36,710,5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9％；反对241,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1247％；反

对24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87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回购股票并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36,714,5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96％；反对237,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0156％；反

对237,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98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36,710,5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9％；反对241,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1247％；反

对24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87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1、审议通过《为张家港澳洋医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36,710,5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9％；反对241,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1247％；反

对24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87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2、审议通过《为江苏澳洋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36,710,5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9％；反对241,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1247％；反

对24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87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3、审议通过《关于以结构性存款等资产质押向银行申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36,710,5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9％；反对241,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1247％；反

对24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87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4、审议通过《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授权董事会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36,710,5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9％；反对241,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1247％；反

对24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87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5、审议通过《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36,710,5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9％；反对241,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1247％；反

对24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87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请见2022年4月29日《证券时报》或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五、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2、负责人：吴朴成

3、律师姓名：张玉恒、孟奥旗

4、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 备查文件

1、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88006� � � �证券简称：杭可科技 公告编号：2022-037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经济开发区高新六路298号杭可科技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普通股股东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08,661,26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08,661,26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6.573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6.573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曹骥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独立董事钱彦敏先生、陈林林先生、徐亚明女士因工作原

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胡振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傅风华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8,656,269 99.9983 5,000 0.0017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8,656,269 99.9983 5,000 0.0017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8,656,269 99.9983 5,000 0.0017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8,656,269 99.9983 5,000 0.0017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1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8,656,269 99.9983 5,000 0.0017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2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518,279 98.3337 5,142,990 1.6663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8,656,269 99.9983 5,000 0.0017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董事、监事2022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8,656,269 99.9983 5,000 0.0017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5,884,257 99.1003 2,759,474 0.8940 17,538 0.0057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413,158 98.2997 5,248,111 1.7003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8,656,269 99.9983 5,000 0.0017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1,354,931 97.6328 7,306,338 2.367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

《关 于 审 议

〈2021 年 度 利

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14,649,682 99.9658 5,000 0.0342 0 0.0000

8

《关 于 审 议

〈公司董事、监

事2022年度薪

酬标准〉 的议

案》

14,649,682 99.9658 5,000 0.0342 0 0.0000

9

《关于续聘公

司2022年度审

计 机 构 的 议

案》

11,877,670 81.0503 2,759,474 18.8299 17,538 0.1198

12

《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

案》

7,348,344 50.1433 7,306,338 49.856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1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7、8、9、12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君合（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阳晴、郭倩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051� � � �证券简称：佳华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7

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5月31日

3.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051 佳华科技 2022/5/24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李玮先生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2年4月30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 单独持有15.63%股份的股东李玮先

生，在2022年5月20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于2022年5月20日收到公司股东李玮先生书面提交的《关于提

请增加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李玮先生提议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的《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修订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的议案》提交公司计划于2022年5月31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

交召集人。

截至2021年5月20日， 李玮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089,574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5.63%。上述股东临时提案内容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并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且临时提案在规定的期限内书面提交股东大

会召集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同意股东李玮先生的提议，现将临时提案《关

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修订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作

为新增的第18项、 第19项议案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

案。

三、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2年4月30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2年5月31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山西省综改示范区太原学府园区佳华街8号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开始时间：2022年5月31日

网络投票结束时间：2022年5月3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4 《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5 《关于2021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6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 非金融机构申请融资综合授信额度

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

7

《关于变更部分超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使用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

8 《关于审议独立董事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

9 《关于审议非独立董事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

10 《关于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

1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2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3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4 《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5 《关于修订〈规范与关联人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的议案》 √

16 《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17 《关于监事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

18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

19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20.00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1）人

20.01 陈京南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22年4月30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2、特别决议议案：4、11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5、6、7、8、9；累积投票议案20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或其他召集人

2022年5月21日

● 报备文件

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2年5月31日召开的贵公司2021年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3 《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4 《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5 《关于2021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6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申请融

资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7

《关于变更部分超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使用超募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8 《关于审议独立董事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9 《关于审议非独立董事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1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2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3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4 《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5

《关于修订〈规范与关联人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的

议案》

16 《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7 《关于监事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18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19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20.00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20.01 陈京南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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